
权力名称:取水许可

申请人通过政务服

务网或到水利局窗

口提出申请

申请条件：年取用地表水在 700 万立方米以上 2000 万立方米以下，地下

水在 500 万立方米以上 1000 万立方米以下，或者水力发电总装机在 50 万

千瓦以下，以及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投资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、核准或者备

案的建设项目取水的，跨县行政区域取水的。

提交的材料：取水许可申请书、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（表）【报批稿】

承办

办结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
法定形式 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

需 听
证的

有 特 殊
程序的

意见反
馈

需延期的

依

提
交
材
料

接 收、核对
申请材料

承办机构：市政务中心水利窗口

市水利局水政水资源科

服务电话：2330626（政务窗口）

2520747（水政水资源科）

监督电话：2520991

汇总、检查、归档办件材料

邮政快递送达办

理结果或通知窗

口领取

对不予许可的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依

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

的权利

送达（在法定期限

内）

受理 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一次性告知清

楚需要补正的

全部内容及标

准


